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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於二次大戰後不久，即有實施防火管理制度之作法，其間每遇重大火災

災例，便進行消防法及其子法之相關修正，從防火管理，共同防火管理、核發符

合相關防火管理之標章及避難安全檢證等措施，對建築物或各類場所之自主安全

管理有明顯助益，加上定期的防火管理檢查申報機制，近幾年來發生重大傷亡的

火災已大幅將降低，雖不能完全歸功於防火管理之成效，但有諸多的作法與措施

頗值我國檢視及提升現行作法；另外在滅火器管理上，自有滅火器問世迄今，其

歷史已相當久遠，因此存在於市面上需淘汰之老舊滅火器亦為數可觀，因為滅火

器存放年代久遠，導致容器鋼瓶銹蝕老化甚或爆裂致人死傷之事件在日本社會中

層出不窮，復因滅火器所儲存之滅火藥劑如任其隨容器廢置丟棄，亦會造成環境

上的污染問題，是故，日本自十餘年前即開始著手進行老舊滅火器之回收作業，

運用滅火器生產廠商之資源，以工業會團體為平台，建構滅火器回收機制，可供

我國將來推動相關制度之參考。本次考察主要與地方執行機關東京消防廳進行訪

視及討論，並會見總務省消防廳人員，另參觀檢驗機構及實地參訪滅火器回收工

廠，了解其回收處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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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因日本執行滅火器回收機制將近十年，其間作法上並依據實務經驗克服窒礙

難行之處，經多次調整修正，最後由政府輔導業界成立專責之回收公司來負責推

廣，本次主要在於了解其老舊滅火器之回收流通路徑與藥劑再生之實際處理過

程，以利我國未來規劃滅火器回收機制之參考，另外在防火管理、避難驗證及防

火標章的實際運作上，日本亦在消防法中納入防火管理業務檢查申報制度，而各

地方縣市依地方自治法通常均制定有火災預防條例來因應各地之轄區防火安全需

求，本次主要對於其實務作法與防火標章之種類、核發等過程，與東京消防廳等

單位進行意見交流，並希望透過此次參訪，建立與日本相關機關之溝通聯繫管道，

同時了解日本在火災預防行政上的策略與法規之立法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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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概要 

本次考察行程概要如下。 

日 期 
起迄地點 行程概要 

月 日 星期 

8 1 日 台北－東京 1450 搭乘長榮班機 

8 2 一 東京 拜會東京消防廳 

8 3 二 東京 參訪日本消防檢定協會 

8 4 三 東京 總務省消防廳意見交流 

8 5 四 東京－大阪 行 程 

8 6 五 大阪 
YAMATO 滅火器製造暨乾粉回

收工廠實際作業情形 

8 7 六 大阪－台北 1310 搭乘長榮班機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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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過程 

本次考察主要係針對日本處理老舊滅火器之作法進行實地了解，並就建築物

實施防火管理之相關制度，例如為確保消費場所安全，受理各場所申請辦理防火

標章，及其審查過程之必要條件等，經參訪東京消防廳、消防大學校、消防檢定

協會及滅火器回收工廠後，茲彙整所見分述如下 

 

一、滅火器回收制度 

在科技發達的時代，為因應社會各項需求，舉凡電子產品、電器、塑化、

等均大量被使用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當使用一段時日之後，民眾或製造業等

使用者便會進行汰舊換新，於是舊品的流向受到關注，而回收再利用的機制適

足以用來解決此項課題，亦可達到保護地球環境之宗旨，一般產品如此，滅火

器此項產品同樣也無法避免。 

一般社會大眾對於防火或滅火工具的認知，通常以滅火器最為大眾所熟

悉，由於其具有徒手操作及使用簡便之特點，所以成為各類不同用途場所常見

之消防安全設備，一般家庭也有可能自行購置預放在屋內備用，是一項歷史攸

久的滅火產物，亦為民眾預防火災及進行初期滅火之首選工具，但也因為滅火

器發源甚早，所以便會出現很多久置未用之情形，有些放置地點隱蔽，有些置

之不理，再加上經過一段長時間，受到濕氣、鹽分、溫度等環境因素之影響，

導致容器本體出現腐蝕、生銹或龜裂老化等之情形，如經碰撞、衝擊或開啟，

因內部壓力釋放之故，易從瓶身最脆弱之部位造成異常性爆裂，致人身安全受

到傷害，日本在近 10 年間(1999～2009)約發生 15 起老舊滅火器爆裂事故，造成

至少二人死亡十多人受傷的意外，亦引發社會民眾之疑慮與不安。 

再者，當老舊滅火器年久失效，如任意丟棄或廢置亦有造成環境污染的顧

慮，尤其是滅火藥劑更會淪為污染源，是以推動老舊滅火器的回收機制，一方

面可達到減少意外事故的發生，另一方面也可減少因容器本體及其附屬配件與

滅火藥劑對環境保護所產生之影響。 

 

(一) 回收對象品目 

由於滅火器之種類繁多，包括以氣體為主的二氧化碳、以液體為主的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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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水、強化液或以粉末為主的乾粉藥劑及其衍生的系列產品，在滅火器回

收制度之中，可回收的品目計有下表(如表 1)所列數十種，以產品規格大小或

容量做為區隔的話，則可分為一般手提式滅火器及大型輪架式滅火器，另外

尚有一些較少受人注意的產品，如懸掛式滅火器及移動式乾粉滅火設備，亦

為其回收項目。 

表 1  滅火器回收品目 

品  目 種   類 

 

 

 

ABC 乾粉滅火器 20 型以下 

BC 乾粉滅火器 20 型以下 

住宅用滅火器 

強化液・機械泡沫滅火器 8L 以下 

化學泡沫滅火器（手提式） 

二酸化碳滅火器 15 型以下 

海龍 1301 滅火器 

其他舊式滅火器（手提式） 

懸掛式自動滅火装置（乾粉型） 

懸掛式自動滅火装置（液體型） 

乾粉滅火薬剤 15kg 罐裝 

小型滅火器用加壓鋼瓶 

大型滅火器・移動式用加壓鋼瓶 1.3L 以下 

小型滅火器 BOX 

滅火器用托架・設置台 

 

 

ABC 乾粉滅火器 100 型以下 

ABC 乾粉滅火器 100 型以上 200 型以下 

BC 乾粉滅火器 200 型以下 

強化液滅火器 20L～60L 

機械泡沫滅火器 20L 

泡沫滅火器 45L～200L 

二酸化碳滅火器 50 型 

移動式乾粉滅火設備 33kg～45kg 

套裝式滅火設備 

大型・移動式用滅火器 BOX 

大型滅火器・移動式用加壓鋼瓶 13.4L 以下 

液體滅火薬剤（強化液、水浸潤劑、泡沫） 

 

小型滅火器等 

大型滅火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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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廢棄處理與回收作業 

除新生產及庫存之滅火器外，已設置之滅火器均散置於各使用場所，幾

乎是各類不同用途的場所皆輕易可見，不像一般特定產業所產生的事業廢棄

物有一定的處理回收機制，所以對滅火器而言，由於銷售通路分散之關係，

便需要順其通路建置一套有效的回收管道，以利收集回流至指定處理設施。

而日本於十年前即推動此項廢棄回收制度，但當時係由各製造廠家透過其通

路商或零售店自行回收，因受限於僅能回收自家廠牌之產品，且日本各地方

自治體(都道府縣)依廢棄物處理法規定，有廢棄物不跨行政區域處理之限制，

其推展的狀況並不理想，回收率亦受到相當大之限制，故滅火器工業會在主

管機關的輔導推動下，取得環境省認可，成為廢棄物處理法之廣域(意指跨區)

認定團體，並由工業會所屬會員籌資發起成立公司法人之滅火器回收推進中

心，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採附加回收標識之方式推動本項制度。 

當消費者需處置廢棄滅火器時，目前計有下列三種回收方式， 

1 委託特定窗口 

由工業會所認可指定之窗口，受工業會委託負責廢棄滅火器之收集搬運

及保管，一般以零售商或經銷商居多，消費者可以電話洽請到約定地點取件

或自行攜至該窗口。回收送出前，需向特定窗口購買回收標識張貼於滅火器

本體上。 

 

 

 

2 委託指定回收場所 

事先由工業會指定認可之場所，消費者直接攜至該場所，但如果量大

 

回收標識 

特定窗口 

自行持送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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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需事先聯絡，全國約有 200 處指定場所，一般為滅火器製造商之各地

營業據點或物流‧貨運等運輸業及廢棄物處理設施業者。回收送出前，亦需

向特定窗口購買回收標識張貼於滅火器本體上。 

 

 

 

 

3 郵寄 

預先購買回收標識張貼於滅火器本體上，聯絡郵局收貨中心前來載送至

廢棄物處理設施。 

 

 

當特定窗口/指定回收場所收到這些廢棄滅火器，到達一定數量後便需再

集中送至廢棄物處理設施業者做拆解回收藥劑再生之處理，故此集中運搬轉

送之過程，稱之為一次物流及二次物流。這段過程連帶的會產生運輸費用，

此部分則由消費者購置回收標識之收入來支應。 

 

 

指定回收場所 消費者 

回收標識 

自行持送 

 

消費者 

回收標識 郵包收貨中心 

指定回收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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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            特定窗口/指定回收場所             回收設施 

                           (滅火器販售業者等)             (生產製造商等) 

                 一次物流                       二次物流 

 

(三) 滅火器專用回收標識之運用 

為明確預行廢棄之滅火器身分，並了解回收數量之流佈等情形，日本在

回收制度上設計了回收標識，並由滅火器回收推進中心發行，藉由標識之運

用，可有效對市面流通之滅火器進行安全管理，亦可將國家檢定品之新品生

產數量(經個別檢定合格之滅火器)與回收品數量做呼應比較，達到統計分析之

功能，由於本項新制係於 2010 年始推出，故在推廣階段，依不同之年份分成

以下三種樣式(如圖 1)，實體附加樣式如下(圖 2)。 

圖 1 滅火器回收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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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實體附加樣式 

 

其使用方式如下： 

1 社會實驗用之標識 

本新制實施後，凡 2010 年製造之滅火器，為提昇社會大眾對回收機制之

認知，有關附加標識之費用則由滅火器工業會及製造商負擔，有效期限至

2010 年止。 

2 新製品用之標識 

凡 2011 年起製造之滅火器產品，則附加此種標識，亦即新品出廠時便附

有標識，其滅火器之單價已內含回收標識之費用，當以後回收此類產品時，

即不另徵收二次物流費或處理費用。 

3 既售品用之標識 

已在市面上流通之滅火器，即已設置在各類場所者，如要廢棄時，則必

須向特定窗口購買回收標識(既售品用之標識)，附加在預行廢棄之滅火器上。 

(四) 回收滅火器處理設施及滅火藥劑之再利用 

以乾粉滅火器為例，一具廢棄滅火器經回收處理，拆解後會產生三項主

要物件，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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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體容器、加壓鋼瓶，虹吸管等金屬構件 

2 皮管、安全栓等橡膠、樹脂等構件 

3 乾粉滅火藥劑 

有關廢棄乾粉滅火器回收後之處理流程，概要如下(圖 3 ) 

 

 

 

 

 

 

 

 

 

 

 

 

 

 

圖 3 廢棄滅火器回後處理流程圖 

 

以下為回收廠之處理實景，從入廠堆置存放(如圖 4)、拆解(如圖 5)、倒藥

收集(如圖 6)、鋼瓶壓毀(如圖 7)等。 

 
圖 4  廢棄滅火器堆置場 

 

 

 

回收入廠後分類存放 

 

回

收 

滅 
火 
器 
分 
類 

分

解 

取出乾

粉藥劑 

金屬及

樹脂件 
分送廢棄

物回收廠 

再生利用 

◎ 樹脂‧皮管類 
◎ 鋁質材料、金屬件(容器本體) 
◎ 加壓氣體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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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拆解後之金屬構件(管件等) 

 

 

卸除容器閥蓋後，拆解取

出虹吸管、皮管等構件 

 

 
圖 6  乾粉藥劑收集槽 

 

 

乾粉藥劑倒入收集槽之

回收作業 

 

 
圖 7  回收鋼瓶壓毀作業 

滅火器本體容器，經倒出

藥劑後，空瓶壓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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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揭廢棄物需經處理設施進行分類及再生利用，至於回收後之乾粉藥劑

是否可再使用，因回收之滅火器來自各家不同廠牌，其成分並不相同，故再

倒出混合前，須先已目測依經驗判斷有無顯著變質，如有疑慮時，則先予以

淘汰，可供轉為再製肥料使用，另無異狀者，於混合後進行定性及定量分析，

再行作為回收後之原料，新出廠滅火器所使用之乾粉滅火藥劑，則採新藥劑

原料與回收再生藥劑原料混合方式填充。 

回收後之乾粉藥劑，因經過長時間儲放環境之影響，及藥劑本身之變化，

需經分析處理後始能再生成為藥劑原料加以利用，而不能回收後逕行重複使

用，其再生原料化處理流程如下圖(圖 8)所示 

 

 

 

 

 

 

 

 

 

 

 

 

 

 

 

 

 

 

 

 

 

 

 

 

 

圖 8 再生原料化處理流程圖 

 

分離作業 

分析作業 

以高速分離裝置進行粉粒除矽

處理、粒度分布檢查(如圖 9) 

成份分析、篩檢異物 
(定性及定量分析，去除雜質及

含水物，如圖 10) 

乾粉藥劑分類

外觀檢查 

依乾粉藥劑之種類區分 

確認有無顏色、固化等異常 

依前述分析所得粒度分布、定量分

析等數據資料，計算主原料組成之

配比，再依比率與新藥劑混合 

調合原料 

乾粉藥劑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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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粒度分布檢查 圖 10 水分檢出分析 

 

(五) 滅火器檢定機構 

日本有關消防機具器材設備之認證作業，主要係由消防檢定協會與財團

法人消防設備安全中心兩單位執行，前者以國家檢定品為主，後者以認定品

為主，而該協會係創設於 1948 年，當時係隸屬於消防廳之消防研究所，當時

檢定非強制性，屬於研究所內之兼辦業務，1963 年始以特殊法人之方式設立

為日本消防檢定協會，並自 1964 年依新修訂之消防法規定，辦理強制性消防

檢定業務迄今，該協會之特殊性在於，法人性質介於半官半民，日本消防法

於第四章之二及之三（計第二十一條之二至第二十一條之五十七），專章規範

其法人之性格及其責任義務與非取代性。 

由於消防設備類產品之品目繁多，並無法將所有品目全部納入檢定，故

目前經消防法明定之國家檢定品計有下列品目，由該協會實施型式試驗及個

別檢定作業。此外該協會尚辦理認定、鑑定及性能評價等業務。 

◎ 滅火器、滅火器用滅火藥劑 

◎ 泡沫滅火藥劑 

◎ 消防水帶、消防水帶快速接頭 

◎ 火警探測器、受信總機、中繼器、漏電火災警報器 

◎ 密閉式撒水頭、流水檢知裝置、一齊開放閥 

◎ 金屬製避難梯、緩降機 

對於滅火器之回收方式，因該協會係針對新品進行檢定，故在回收作業

之實際運作上，如以上各節所述，目前則由滅火器工業會推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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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火管理、避難驗證及防火標章制度 

日本消防法係於 1948 年訂定，當時規定學校、事業場所等需設置防火責任

者，製作消防計畫及辦理訓練，已經具有防火管理之雛形，及至 1960 年消防法

修法，將「防火責任者」改為「防火管理人」，當該場所收容人數達 50 人以上

者，按不同場所用途遴用防火管理人，使防火管理人之資格及業務明確化，此

為日本防火管理制度之濫觴。其後又經多次母法及相關子法之修正，明確規範

防火管理人之責任義務、消防計畫應實施事項、遴任與解任之申報、構造設備

之維護管理、滅火通報避難訓練之實施、共同防火管理體制、施工中防火管理、

防火管理人講習、防災中心值勤人員教育訓練等。又在防火對策上，進行避難

驗證及核發防火標章提供消費場所安全識別，亦為建築物防火管理之軟體策略

一環，可謂與之相輔相成。 

(一) 防火管理體制 

有關日本防火管理制度之起源，及所建置之各項措施業於上述簡要說

明，後因 2001 年日本東京都新宿區歌舞伎町一棟地上四層地下二層的建築物

發生重大火災，造成 44 人死亡，3 人受傷，而該棟 RC 構造複合用途建物建築

物規模不大，建築面積為 83.07 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僅為 497.65 平方公尺，

惟樓層用途複雜(B2F 為機械室及俱樂部，B1F 為電子遊藝場，1F 為辦公室，

2F 為色情場所，3F 為遊藝場，4F 為酒吧)，因建築物內部為單一樓梯構造，

且梯間堆積雜物，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鑑於使用人(或承租人)更動頻繁致防

火管理未盡落實，所以在調查檢討之後，基於「自己財產自己保護」的自主

義務，為確保防火對象物之平日檢查體制，於 2002 年再次修正消防法，增訂

防火管理定期檢查申報制度，以加重管理權人在防火管理上之責任義務。另

日本在防火管理的運作體系中，亦納入防災的項目，並在消防防護計畫中之

應實施項目明確訂定。又在東京都部分，為落實防火管理工作之執行，對於

防火管理相關人員之資格及知能，明定各防火管理技術人員之訓練講習及亦

自衛消防編組之細部規範，相關制度分述如下。 

1 強化管理權人實施防火管理之責任義務 

2002 年消防法修正，針對不同用途之各類場所的管理查察及防火管理定

期檢查申報，其重點概要如下： 

(1) 落實違規情形之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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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調整執行安全查察時之限制 

廢止時間限制：營業時間或全日之時間 

放寬要求提示身分證件之對象：所有人等關係人(如有請求時) 

② 確立處分命令、禁止使用命令等之發動要件 

例如：禁止使用命令 

如認定有火災預防上之必要時 

持續不履行處分命令(如消防安全設備、防火管理等業務之命令)，

經認定具火災預防上之危險時 

③ 擴大處分命令之行使主體 

移除物件等特定之處分命令：由各級消防機關或消防官員 

④ 發布處分命令等時賦予公告之義務 

(2) 落實防火管理 

① 增訂防火對象物定期檢查申報制度(由具一定資格之專業人員執行有關

防火管理業務等之定期檢查申報制度) 

② 遵守法令之防火對象物得免除檢查申報義務之認定 

③ 納入完成檢查標示、認定標章制度 

(3) 強化避難・安全基準 

避難上之必要設施(走廊、樓梯、出入口)等不得隨意堆放物件，課以

管理權人之管理義務 

(4) 其他事項 

強化罰則：提高對違反處分命令等之罰則，包括行政罰及刑事罰兩罰

並行。 

 

各類場所管理權人，應委託具防管理業務檢查資格的人員進行定期防火

管理檢查，並將檢查結果向轄區消防機關提出申報。有關其實施內容分述如

下 

(1) 檢查資格人員及檢查項目 

此項防火管理項目之檢查須由對火災預防具專門知識，且取得防火對

象物檢查講習結業合格之人員擔任。所稱具一定資格者須符合以下條件 

① 參加經總務大臣登錄合格之講習機關所舉辦之講習，並取得結業合格

證書者。 

② 具三年以上實務經驗之防火管理人或消防設備士，經參加本講習者，

得執行防火管理檢查之業務。 



 16

(2) 防火管理業務檢查重點項目 

有關應檢查之項目主要係依消防廳所訂頒之檢查基準規定，由具檢查

資格人員於檢查時實施，其主要重點項目如下： 

① 有無遴用防火管理人並製訂消防防護計畫，向當地消防機關備查。 

② 有無依消防防護計畫所定內容辦理各項防火管理事務，如定期實施滅

火、通報、避難訓練 

③ 管理權有分屬之防火對象物，有無製定共同防火管理事項，並向當地

消防機關備查。 

④ 避難通道、避難出口及防火門等之管理有無落實，有無存放或堆積可

能造成妨礙避難逃生之物品 

⑤ 窗簾等防焰對象物品有無依規定附加有防焰標示。 

⑥ 有無依消防法令等之技術基準規定設置消防安全設備。 

⑦ 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如須定期申報時，有無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出。 

⑧ 有無符合火災預防條例之規定(限東京都，因當地政府依地方防火需求

自訂有火災預防條例) 

(3) 應提出檢查報告之防火對象物 

至於那些場所應提出檢查結果報告書，亦即具檢查申報義務之場所為

何，基於各類場所於火災發生時，因內部身處危險中的人員較多且避難通

道有限，極可能發發生逃避不及之狀況，故考量建築物之用途規模、構造

及收容人數等因素，對於百貨公司、飯店、醫院等不特定多數人出入之場

所，容納三百人以上或僅具單一樓梯之場所要求須定期提出防火管理之檢

查結果報告書。有關其場所類別及適用條件分如表 2 及表 3 所示。 

表 2 檢查申報場所區分 

收容人數 
30 人 
以下 

30 人以上、300 人以下 300 人以上 

檢查申報 

之義務 

免施檢

查申報 

符合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辦理檢查

申報 

1.特定用途(表 3 所列 1 至 7 用途)

為三樓以上之樓層或地下層者 

2.僅有一座樓梯(設於室外之樓梯

不在此限) 

均應辦理 

檢查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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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特定用途場所 

 用  途 

1 
(1).劇場、電影院、演藝場、觀覽場 

(2).公會堂或集會場 

2 

(1).酒吧、咖啡廳、夜總會及其他類似場所 

(2).遊藝場或舞廳 

(3).按摩院、電話俱樂部等風化娛樂場所 

3 
(1).等候室、餐廳等其他類似場所 

(2).餐飲店 

4 百貨公司、超市等其他經營物品銷售之店鋪或展示場 

5 旅館、飯店、住宿場所等其他類似場所 

6 

(1).醫院、診所或助產所 

(2).老人福利設施、收費老人安養院、精神障礙者社會之家等 

(3).幼稚園、啟聰、啟明學校或養護學校 

7 公共浴室中具有蒸氣浴或熱氣浴等之其他類似場所 

8 複合用途防火對象物中，部分用途具本表 1 至 7 項使用者 

9 地下街 

 

2 東京都提升防火管理相關作法 

東京都會區地狹人稠，建築物使用型態複雜多元，都政府為強化建築物

自主防災的能力，依據地方自治法之精神，在東京都火災預防條例第 55 條

及第 63 條等相關條文中，增訂了防火管理技能者制度、防火安全技術講習

制度，並運用各種場合辦理講習訓練。茲概述如下 

(1) 防火管理技能者制度 

因大規模複合用途建築物，常有多數人承租及消防‧防災設備集中系

統化之特性，且建築構造、防火設備、避難設施等常見運用性能設計或採

新技術‧新工法，導致防火管理業務量增加，且趨於複雜化及高度專業化。

復當地物業管理業者又將法定檢修、自主檢查及自衛消防業務分包給專門

業者，使得業務執行部門愈發膨脹，而分工更加細密，防火管理人或共同

防火管理人對於推動及確認各項工作之結果及下達正確之指示與監督之

業務推動困難度相形增加。故對於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的管理權人，要

求需遴用防火管理技能者，以輔佐防火管理人或共同防火管理人，推動相

關業務。有關其講習及遴用之規定如下： 

① 防火管理技能講習 

講習科目為：❶防火管理制度、❷火災安全工學之理論基本知識、

❸各類場所之防火防災對策、❹自衛消防對策、❺防火管理業務輔助

執行要領及防火管理業務計畫之製作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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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遴用防火管理技能者之場所 

下列場所(如表 4)應遴用防火管理技能者，以輔助執行防火管理業務。 

表 4 應遴用防火管理技能者之場所 

 用途別 面積 

1 (1) 劇場、電影院、演藝場或展覽場 □ 建築物除地下

層外之樓層達 11

層以上，且總樓

地板面積達一萬

平方公尺以上

者。 

□ 建築物除地下

層外之樓層達 5

層以上，且總樓

地板面積達二萬

平方公尺以上

者。 

(2) 公會堂或集會場 

2 (1) 酒吧、咖啡廳、俱樂部及其他類似場所 

(2) 遊藝場或舞廳 

(3) 風化營業等場所 

(4)視聽歌場場所 

3 (1) 餐廳等類似場所 

(2) 飲食店 

4 百貨公司、商場及其物品販賣業之店舗或展示場 

5 旅館、飯店及其他供住宿之類似場所 

6 (1) 醫院、診所或助産所 

(2) 老人安養機構、身心障礙者收容等類似設施場所 

(3) 老人日間照護設施、更生設施、助産設施、保育

所、兒童養護施設、智能障礙兒童設施等場所 

(4) 幼稚園或特殊學校 

7 公共浴室設有蒸氣浴及熱氣浴及其他類似場所 

8 (1) 複合用途建築物，其中部分用途具有供上述 1 至

4 項、5 項、6 項或 7 項所列用途者 

9 地下街 
總樓地板面積達

一萬平方公尺以
上者 

10 寄宿舎、下宿及集合住宅 □ 建築物除地

下層外之樓層

達 15 層以上，

且總樓地板面

積達三萬平方

公尺以上者。 

□ 建築物除地

下層外之樓層

達 11 層以上，

且總樓地板面

積達一萬平方

公尺以上，且設

有防災中心者。 

 

11 高、中、小學、大專學校及各級學校等類似場所 

12 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類似場所 

13 除 7 項所述公共浴室以外之公共澡堂 

14 車輛停車場或飛機船舶等候場所（限供旅客乗降或

等待用途之建築物。） 

15 神社、寺院、教會及其他類似場所 

16 (1) 工廠或作業場 

(2) 電視及電影攝影場 

17 (1) 汽車車庫或停車場 

(2) 飛機庫 

18 倉庫 

19 不適用上述各項之事業場所 

20 總樓地板面積達五萬平方公尺以上者 

 



 19

依東京都火災預防條例第 55 條之 3 之 3 之規定，防火管理技能者

應製定防火管理業務計畫，並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另依該計畫落實

執行及作成紀錄，同時指導火元責任者及其他從事防火管理業務之人

員，此類人員雖擔任輔佐防火管理人或共同防火管理人之角色，惟因

受過較專業之講習訓練，具必要之知識技能，故亦應於自衛消防編組

中納入，擔任自衛消防隊隊長之代理人或副隊長之職務，並協助指導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之實施。有關領有防火管理技能者講習結業證書

者，每五年需再接受講習。 

 

(2) 防火安全技術講習制度 

由於日本經濟景氣復甦緩慢，新建案之投資計畫相對減少，所以東京

都內出現改裝或變更用途之建築物數量逐年增加，然而在工程施工期間，

因消防機關或防火安全專技人員無法進行防火安全上之檢查確認，形成火

災預防上之潛在危險狀態，致生開業後之營運風險，故著眼於施工中建築

物之安全性，為進一步提升該類改裝建築物之防火安全，培養防火安全之

專門技術人員，故於東京都火災預防條例第 63 條之 2 第 1 項增訂防火安全

技術講習制度，並於同條例第 63 條之 4 明定施工現場應提報工程計畫、火

氣使用、消防設備設置等計畫之規定，有關該項制度之講習對象、內容及

業務項目等，如下圖(圖 11)所示。 

 

(3) 有關從事防火管理業務人員之能力提升 

對於辦理防火管理業務之相關人員，包括共同防火管理人、防火管理

人、火元責任者及其他各部門之編組人員，為加強這些人員的專業常識及

能力，東京消防廳有計畫地運用火災預防活動等之機會，辦理各種講習

會、防火管理實務講習、防火管理研究會、自衛消防編組指導員講習會及

自衛消防訓練，並積極鼓勵民眾參與。 

(二) 避難驗證 

為確保火災發生時，建築物內部人員能夠順利避難逃生，對於特定用途

場所之自衛消防編組訓練，需進行實際避難驗證，以檢核該場所消防防護計

畫所列事項是否確實，及各自衛消防編組成員（以下簡稱「隊員」）是否正確

採取預先設定之應變任務。同時，依照建築構造、內部裝潢、避難防災等情

形，設定界限時間，並驗證在此時間內是否可以進行完所需之應變事項，藉

此提昇自衛消防編組訓練之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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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防火安全技術講習制度架構圖 

 
 
修習有助於業務之防火相關知術‧技術的講習，內容包括火災安全工學、

火災模擬及實際之火災‧事故案例 

防火安全技術講習 

 
 
消防設備業、建築設計業、設備設計業、建築改建裝工程業、機械器具

工程業、室內裝修業、大型建築物管理維護業，且主要從事下列業務者 
◎ 從事有關避難管理之規劃或工程者 
◎ 從事有關火氣使用設備等之設置之規劃或工程者 
◎ 從事有關消防安全設備等之設置之規劃或工程者 

講習對象 

 
 
 
 
 
 
 
 
 
 
 
 
 

講習課程內容 

 
 
 
 
 
 
 

防火安全技術講習結業者之業務 

完成防火安全技術者(第一種)及防火安全技術
講習結業者(第二種)之訓練者，發給結業證書 

① 基礎課程 

② 防火避難課程 

③ 火氣、電氣課程 

④ 消防設備課程 

完成①之課程，並受
過②~④，其中一種以上者 

防火安全技術者(第一種) 

① 基礎課程 

② 防火避難課程 

③ 火氣、電氣課程 

④ 消防設備課程 

完成①～④之課程 

防火安全技術講習結業者(第二種) 

專
業

課
程

 

專
業

課
程

 

防火安全技術者(第一種) 

防火安全技術講習結業者

(第二種) 

① 各類申請內容之調查 
② 防火安全之相關建議 
③ 消防檢查之會同、綜合業務 
 
取得防火避難等課程結業後相對
應申請內容之調查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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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需實施避難驗證之場所，主要考量其供不特定人員進出、收容人員、

時段之使用等特性，在收容人員部分，特別是自力避難困難者最多而員工最

少之情形下(通常為夜間或假日），模擬該情境下之員工與自力避難困難者之人

數進行演練，於演練實施前，與相關員工進行溝通，確定臨界時間及演練相

關之必要事項。驗證演練時之參與人員，以所有收容人員皆參與為原則，如

確有因故無法參加之收容人員，得以假人或其它模擬方式替代。至於起火點

的選擇，則以考量所收容之自力避難困難人員之分布情形，以火災發生時逃

生避難最為耗時之居室為優先設定處所。 

以下各表分別為高層複合用途建築物及大型空間場所、老人及身心障礙

社會福利機構等場所及國際旅館、旅館等場所進行驗證時之臨界時間估算基

準，在起火區劃、鄰接區劃、垂直鄰接區劃或起火層臨界時間、非起火層臨

界時間等，經由實地量測來確認其避難安全性。 

1 高層複合用途建築物及大型空間場所： 

(1)、起火區劃： 

條    件 設有自動撒水設備（註１） 未設自動撒水設備 

基準時間 

(Tf1) 

受內部裝修限制之情形

(註２) 
9 分鐘 

6 分鐘 

不受內部裝修限制之情

形 
3 分鐘 

延長時間 

(Tf2) 

在初期滅火中使用室內

消防栓設備 
 1 分鐘 

起火區劃之臨界時間 Tf= Tf1+ Tf2 

(註１)「設有自動撒水設備」，包括依規定得免設撒水頭之處所。 

(註２)「受內部裝修限制之情形」，指居室及通道之牆面與天花板等，符合「內

部裝修限制」之規定。 

(2)、鄰接區劃： 

條    件 設有自動撒水設備 未設自動撒水設備 

基準時間(Tn1) Tf(9 分鐘)＋3 分鐘 Tf(3~7 分鐘)＋2 分鐘 

延長時間

(Tn2) 

構成區劃之防火門全

為甲種防火門或具遮

煙效果之防火捲門之

情形。（註３） 

１分鐘 １分鐘 

鄰接區劃之臨界時間 Tn=Tn1＋Tn2 

(註３)：參考日本建築基準法防火區劃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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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垂直鄰接區劃： 

條    件 設有自動撒水設備 未設自動撒水設備 

基準時間（Tu） Tf(9 分鐘)＋8 分鐘 Tf(3~7 分鐘)＋6 分鐘 

垂直鄰接區劃之臨界時間 Tu 

2 老人及身心障礙社會福利機構等場所： 

(1) 小規模（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300 平方公尺） 

條                        件 時間 

起火

居室

情形 

基準時間

(Tf1) 

內部裝修情形 

不燃材料 
３分 

耐燃 

無 ２分 

寢具類使用防焰製品之場合 ＋１分 

水道型撒水設備 ＋２分 

建
築
物
全
體
狀
況

 

延長時間 

從起火居室形

成區劃之情形 

就寢室能藉由有效之陽台避難之

場合 
６分 

形成各居室門

的區劃 

就寢室能藉由有效之陽台避難之

場合 
４分 

2.寢具類防

焰化(Tf3) 
 — 

3.初期滅火

(Tf4) 
在初期滅火使用室內消防栓之場合 — 

鄰接區劃之界限時間 Tn=Tn1+Tn2 

(2) 上述以外之社會福利機構等場所： 

① 起火區劃： 

條                        件 
設有自動

撒水設備 

未設自動撒

水設備 

基準時間(Tf1) 
受內部裝修限制之場所 

9 分鐘 
5 分鐘 

不受內部裝修限制之場所 2 分鐘 

延 

長 

時 

間 

1.確保區劃

(Tf2) 

形成各居室不

燃化區劃之情

形 

就寢室能藉由有效

之陽台避難之情形 
6 分鐘 4 分鐘 

上述以外之情形 3 分鐘 2 分鐘 

形成各居室門

的區劃 

就寢室能藉由有效

之陽台避難之情形 
4 分鐘 2 分鐘 

上述以外之情形 2 分鐘 1 分鐘 

2.寢具類防

焰化(Tf3) 
寢具類使用防焰製品之情形 — １分鐘 

3.初期滅火

(Tf4) 
在初期滅火使用室內消防栓之情形 — １分鐘 

起火區劃之臨界時間 Tf=Tf1+Tf2+Tf3+T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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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鄰接區劃： 

條          件 設有自動撒水設備 未設自動撒水設備 

基準時間（Tn1） Tf(9～12 分鐘)＋4

分鐘 

Tf(2~9 分鐘)＋3 分

鐘 

延長時間(形成區劃)（Tn2）：形成各

居室不燃化區劃或各居室門區劃，使

其就寢室能藉由有效之陽台避難之

情形。 

4 分鐘 3 分鐘 

鄰接區劃之臨界時間 Tn=Tn1+Tn2 

③ 垂直鄰接區劃： 

條               件 設有自動撒水設備 未設自動撒水設備 

基準時間（Tu1） 
 Tf(2~9 分鐘)＋8 分

鐘 

延長時間(形成區劃)(Tu2) ：形成各

居室不燃化區劃或各居室門區劃，使

其就寢室能藉由有效之陽台避難之

情形。 

 3 分鐘 

垂直鄰接區劃之臨界時間 Tu=Tu1+Tu2 

3 國際旅館、旅館等場所： 

(1) 起火層臨界時間(Tf)：  

條            件  時    間  

裝 設 有 自 動 撒 水 設 備 設 置 樓 層  9 分 鐘  

上

述

以

外

樓

層  

起 火 層 之

基 準 時 間

(Tf 1) 

符 合 內 部 裝 修 限 制，且 客 房 與

走 廊 未 有 氣 窗 等 開 口 部 之 場

所 。  

6 分 鐘  

Tf=(Tf 1+Tf 2) 

符 合 內 部 裝 修，但 客 房 與 走 廊

間 裝 設 拉 門，未 能 具 有 防 煙 功

能 而 視 為 同 一 空 間 之 場 所  

5 分 鐘  

不 符 內 部 裝 修 限 制  3 分 鐘  

起 火 層 之

延 長 時 間

(Tf 2)（ 註

4）  

寢 具 等 為 防 焰 製 品  1 分 鐘  

使 用 室 內 消 防 栓 進 行 初 期 滅

火  
1 分 鐘  

(註 4)：寢 具 等 為 防 焰 製 品 之 延 長 時 間，如 非 屬 上 述「 符 合 內 部 裝

修 限 制 」之 場 所，不 可 加 計 其 延 長 時 間。而「 寢 具 等 為 防

焰 製 品 之 延 長 時 間 」 及 「 使 用 室 內 消 防 栓 進 行 初 期 滅 火 」

之 延 長 時 間，可 分 別 加 計。另 上 述 寢 具 等 為 防 焰 製 品，係

指供該客房旅客使用之枕頭、棉被、床墊、床罩、被套及枕頭套等

寢具類均具有防焰性能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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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起火層臨界時間(Tn)： 

非 起 火 層 之 臨 界 時 間 (Tn)=非 起 火 層 之 基 準 時 間 (Tn1)+非 起 火 層 延

長 時 間 (Tn2)  

非 起 火 層 之 基 準 時 間

(Tn1)  

使 用 起 火 層 之 臨 界 時 間 (Tf)  

非 起 火 層 延 長 時 間

(Tn2)  

存 在 垂 直 區 劃 之 場 所  3 分 鐘  

存 在 垂 直 區 劃 ， 並 置 放 與 各 客 房 容

留 人 員 數 相 當 之 防 煙 面 罩 等 。  4 分 鐘  

 

(三) 防火標章 

1980 年日本栃木県塩谷郡藤原町(現

合併為日光市)的川治王子飯店發生火災，

造成 45 名民眾死亡，是繼 1972 年千日百

貨公司火災(死者 118 名)・1973 年大洋百

貨公司火災(死者 104 名)之後，死亡人數

位居第三高的重大火災，後隨即於次年

1981 年 5 月制定防火基準適合標識制度，

該標識通稱為「適合標章」(如圖 12 所示)，

主要針對供不特定多數人使用之一定規

模以上之旅館・飯店、劇場、集會堂及百

貨公司等場所，如經消防機關實施消防 

安全檢查符合一定之防火基準，且防火區劃符合規定，即可領用適合證書及

「適合標章」，亦即表示該場所係為符合安全規定之場所，用意在於提醒該場

所提高防火意識與準備，另方面也提供給消費者對防火安全場所之資訊。 

1. 防火基準點檢濟證及特例認定 

因 2001 年東京歌舞伎町又再度發生重大傷亡火災(如上文所述)，為更進

一步強化各類場所防火安全，前項制度於 2003 年 9 月 30 日廢止，已取得該

標識者可繼續延用三年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止。隨著當年消防法修正，於第

8 條之 2 之 2 新增防火管理檢查申報制度，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

管理權人每年應委由具檢查資格人員定期實施防火管理檢查，並做成檢查報

告書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經檢查合格後即可於該場所之明顯處所懸掛或張

貼「防火基準點檢濟證」(檢查完成證，即為標章，其樣式如圖 13)，管理權

人得檢具檢查報告書向當地消防設備協會申請領用(付費購置)該證。 

 

圖 12 『適合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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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該場所連續三年依規定申報，且未違反消防法等相關規定，則可向當

地消防機關提出「特例認定」之申請，經審查通過者，管理權人得檢具審查

結果及相關資料文件向當地消防設備協會申請領用(付費購置)「防火優良認

定證」，自取得此認定證之日起三年內，免辦理防火管理檢查申報。有關「防

火優良認定證」之樣式如圖 14，為了使民眾易於辨識，故以代表消防之圖像

為基調，於 2006 年 10 月 1 日起該證之樣式變更為如圖 15 所示。 

 

   

圖 13  圖 14 圖 15 
 

依消防法之規定，管理權人具有定期辦理防火管理檢查申報之法定義

務，但是否申領上述標識，則由管理權人視該場所用途之需求而定，屬自願

性的申辦方式。有關其檢查申報流程如圖 16 所示。至 2009 年止，近六年期

間東京都內之檢查申報率與全國平均值統計如表 5 所示，其中第二類場所之

申報率偏低比全國平均值為低，而整體平均值則略高於全國平均值。 

表 5 東京都防火管理檢查申報率與全國平均值統計表 

年度 

申報率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09 

全國平均 

檢查申報率 

(整體) 
53％ 57％ 58％ 58％ 57％ 66％ 58％ 

第一類 65％ 69％ 71％ 71％ 71％ 79％ 28％ 

第二類 32％ 37％ 37％ 36％ 34％ 42％ 50％ 

備註： 

第一類：指該場所收容人數達 300 人以上者。 

第二類：指單一樓梯建築物，三樓以上樓層或地下層具有特定用途，收容人

數達 30 人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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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防火管理檢查申報流程 

2. 防災基準點檢濟證及特例認定 

為因應大規模建築物等場所遇大規模地震時之應變，對於該類大型建築

物場所有無設置自衛消防組織，是否落實執行防災管理業務，故修法明定防

災管理業務之定期檢查申報制度，比照防火管理業務之檢查申報模式，並自

2009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其使用之標識樣式與上揭「防火基準點檢濟證」相

似，名稱略有差異，如下圖(圖 17、圖 18)所示，至其申請方式亦同。 

 

  

圖 17 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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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場所具有上述兩種合格條件者，則可申請領用「防火‧防災基準

點檢濟證」及「防火‧防災優良認定證」，如下圖(圖 19、圖 20) 所示。 

 

  
圖 19 圖 20 

 

3 優良防火對象物認定標示制度 

東京消防廳為推動各場所自我提升防火安全，透過評核之方式，頒發給

防火安全性高之優良場所認定標章，並公告結果提供給市民閱覽，於是設計

出此一制度，為東京都所自創，並增列明定於火災預防條例第 55 條之 5 之

10 之規定中，採自願性申請之方式，向當該轄區之消防機關申請，其標章稱

之為「優標章」，經評核符合各要件後，由消防機關核發，該標章之樣式依

大小分有三種(如圖 21)。 
 

長 420mm×寬 297mm 

 

長 359mm×寬 254mm 

 

長 297mm×寬 210mm 

 

圖 21 「優良防火標章」 

申請優良防火對象物認定之場所如表 6 所列，提出申請之場所須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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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申請優良防火標章之對象場所 

項次 用 途 收容人數 

1 
(1) 劇場、電影院、演藝場或展覽場 30 人以上 

(2) 公會堂或集會場 

2 

(1) 酒吧、咖啡廳、俱樂部及其他類似場所 30 人以上 

(2) 遊藝場或舞廳 

(3) 風化營業等場所 

(4)視聽歌場場所 

3 
(1) 餐廳等類似場所 30 人以上 

(2) 飲食店 

4 百貨公司、商場及其物品販賣業之店舗或展示場 30 人以上 

5 
(1) 旅館、飯店及其他供住宿之類似場所 30 人以上 

(2) 寄宿舎、下宿及集合住宅 50 人以上 

6 

(1) 醫院、診所或助産所 30 人以上 

(2) 老人安養機構、身心障礙者收容等類似設施場所 10 人以上 

(3) 老人日間照護設施、更生設施、助産設施、保育所、兒

童養護施設、智能障礙兒童設施等場所 

30 人以上 

(4) 幼稚園或特殊學校 

7 高、中、小學、大專學校及各級學校等類似場所 50 人以上 

8 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類似場所 50 人以上 

9 
(1) 公共浴室設有蒸氣浴及熱氣浴及其他類似場所 30 人以上 

(2)除上述公共浴室以外之公共澡堂 50 人以上 

10 
車輛停車場或飛機船舶等候場所（限供旅客乗降或等待用

途之建築物。） 

50 人以上 

11 神社、寺院、教會及其他類似場所 50 人以上 

12 
(1) 工廠或作業場 50 人以上 

(2) 電視及電影攝影場 

13 
(1) 汽車車庫或停車場 50 人以上 

(2) 飛機庫 

14 倉庫 50 人以上 

15 不適用上述各項之事業場所 50 人以上 

16 

(1) 複合用途建築物，其中部分用途具有供上述 1 項至 4

項、5 項(1)、6 項或 9 項(1)所列用途者 

30 人以上 

(2) 除上述(1)所列複合用途建築物以外之複合用途建築物 50 人以上 

17 地下街 30 人以上 

18 
依文化財保護法之重要文化財、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財、史

蹟或經認定為重要美術品之建造物 

5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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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未違反消防相關法令規定，並檢附下列文件： 

(1) 避難安全驗證(火災避難模擬、樓層避難安全檢證法等方法)之書圖 

(2) 自衛消防活動能力審查表 

(3) 各種防火對策概要表 

各項防火對策之審查重點如表 7 所列項目 

表 7  各項防火對策之審查重點 

項  目 重   點 

防止起火對策 

火氣設備・器具之使用禁止 

禁煙措施 

出入居室之管理 

防止擴大延燒對策 

防焰物品之使用 

防焰製品之使用  

内部裝修不燃化 

及早發現火災對策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設置 

監視攝影機之設置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受信總機等之劣化診断 

火災初期通報對策 通報消防機關之火災報警設備之設置 

初期滅火對策 自動撒水設備之設置 

避難對策  

四周陽台等之設置 

樓梯・樓梯附室内之滯留空間之設置 

外國語言之避難引導體制之確保 

避難路徑等之確保  

閃滅・音聲避難方向指示燈之設置 

緊急警報設備之設置 

消防活動對策  

雲梯車活動空間之確保 

消防水利之設置  

緊急離降場等之設置 

自衛消防隊之裝備強化 

震災對策 

防止家具類之傾倒等之措施 

飲料水等之確保 

防止玻璃散落等之措施 

建築物之耐震改修 

其他 

自衛消防技術認定證 

防火管理檢查報告 

救命講習之受訓 

ＡＥＤ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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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區域等之協力體制之確保  

災害時應變手冊之策定  

無預警訓練之實施 

自衛消防訓練審査會等之參與 

 

4 自主檢查申報標示制度 

按應辦理防火管理業務檢查申報之場所，日本消防法業有明定(詳如本文

P16 及 P17)，至於法定應檢查申報以外之場所，如小型旅館等，亦可委由合

格之具檢查資格人員進行是項檢查，並做成檢查報告，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

(申辦流程如圖 22)，經消防機關確認符合檢查基準之規定者，則可申領「防

火自主點檢濟證」(自主檢查標章)，此項作法亦屬自願性質，目的亦在鼓勵

該場所注重防火安全，並提供消費者安全之資訊。 

 

 

 

 

 

 

 

 

 

 

 

 

 

 

 

 

 

 

 

 

 

圖 22 申請防火自主檢查標章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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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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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老舊滅火器在我國發生事故之案例較少聽聞，或許有發生但因隱匿未報致未

見諸市面，惟老舊滅火器之存在卻不容置疑，而滅火器回收制度植基於兩個

觀點，一為安全考量，二為環保考量，節能減碳為近年來世界風潮，而滅火

器向為國內各類場所普遍使用之消防器材，老舊汰換之舊品確有儲放上之安

全顧慮存在，有需要透過建立一套可行的回收機制，來減少可能發生的危險

潛在因子，並有效回收再生滅火藥劑，減低對環境生態之負擔。 

二、日本推行防火管理制度近五十年，但其全國遴用防火管理人之比例僅達約 75

％上下，而製定消防防護計畫之比例則較前者更低，約為 70％，遠低於我國

目前 98％之遴用率與製定計畫百分比，惟日本地方自治執行較為徹底，故各

都道府縣或市町村之推廣作法不一，為免所定消防防護計畫淪為紙上作業，

空有形式卻無實質助益，故經由修法明定，透過定期防火管理業務之檢查申

報，及建置防火管理檢查資格人員之講習培訓，並對部分特定用途場所進行

實地避難驗證，以精確推估發生火災可能之危害時的避難臨界時間，落實防

火管理事項在各類場所中之實際功能，讓管理權人及防火管理人能善盡其

責，不失為一項可供參酌之作法。 

三、有關防火標章之推動，目前我國亦有類似之作法，並由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

心受理申請並採收費審查之方式推廣執行及發行標章，屬自願性申請模式，

日本所頒行之有關防火‧防災的標識(或稱標章)，同樣亦屬自願性申辦方式，

但較大不同者有下列幾項： 

(一) 標識(章)之種類多 

如防火‧防災標章、特例認定(防火優良認定證)所使用之標章、東京都

自訂之優良防火標章及自主檢查標章，事實上一般民眾並不易辨識其差異

性。 

(二) 各地作法略有差異 

如東京都自訂之優良防火標章，其審查內容含括建築、消防、危險物

品及性能設計之避難檢證模擬，條件較為嚴苛細密，自 2007 年推行迄今(2010)

年 6 月止，僅通過 904 件，數量不多，但安全性之等級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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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適用場所用途範圍較為廣泛 

除供消費性營業場所設置標章之外，對於學校、圖書館、照(養)護機構

甚至工廠等均可申請使用，普及範圍廣泛，較能喚起一般民眾之注意。 

(四) 結合檢查申報之法定制度 

申領使用防火標章雖非強制性，但在執行作法的設計上，結合了管理

權人應定期辦理防火管理檢查申報之法定義務，並在取得較高層級之特例

認定(亦即取得防火優良認定證)之後，得於三年內免辦理檢查申報之便民

性，當作民眾申請之誘因。 

(五)標章之發行 

除東京都自訂之優良防火標章係由其所屬各轄區消防署頒發之外，其

餘上述之標章，則由申請人逕向各都道府縣消防設備協會申購，並由財團

法人消防設備安全中心製發。 

『防火標章』之推廣目的主要有二，一為提醒該場所管理權人提高平時防火

意識與準備，以強化火災應變能力，二為提供消費者對公共場所之防火安全

資訊，達到輕易識別之效益。上述作法有其優缺點，但以推廣防火防災之觀

點而言，如何讓防火防災的印象深植民心，並強化各類場所自主防災的觀念

與作法，殊有可供我國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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